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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析 中 國 流 轉稅 制 改 革上 海 試點方 案 之 影 響

中 國 大 陸年 初 發 布 的 「 十 二 五 綱 要 計 畫 」 ， 將 流 轉稅 制 改 革列 為 重點

改 革目 標 ， 並 於 2011年 10月 26日 國 務 院常 務 會 議正 式 通 過流 轉稅 制 度

改 革的 「 試點方 案 」 (以 下 簡 稱 為 「 試點方 案 」 )， 確 定 了 試點地 區 特

定 服 務 業 「 增 值 稅 」 適用 之 基 礎 及 方 向 ， 然 適用 範 圍 及 試點產 業 與 非

試點產 業 間 之 配套 措 施 等 細 節 則 尚 未 於 試點方 案 中 具 體規 範 。

在 試點方 案 之 基 礎 上 ， 財政 部與 國 家 稅 務 總 局 於 2011年 11月 16日 發 布

《 營 業 稅 改 征 增 值 稅 試點方 案 》 的 通 知 （ 財稅 [2011]110號； 簡 稱 「 110

號通 知 」 ） 及 《 關於 在 上 海 市 開 展 交 通 運輸 業 和 部分 現 代 服 務 業 營 業

稅 改 征 增 值 稅 試點的 通 知 》（ 財稅 [2011]111號； 簡 稱 「 111號通 知 」 ） ，

其 中 111號通 知 內 含 三 個 附件 明 確 規 範 試點辦法 之 範 圍 及 詳細 規 範 ， 自

2012年 1月 1日 起開 始 推 行； 以 下 簡 述110號通 知 及 111號通 知 規 範 之 特

殊 情 形 及 相 關影 響 ：

試點產 業 範 圍 之 確 定

為 使 試點行業 總 體稅 負 不 增 加 ， 改 革試點選擇 了 11%和 6%兩 檔 低 稅 率 ，

分 別 適用 於 交 通 運輸 業 和 部分 現 代 服 務 業 。 依 據 111號通 知 之 附件 1
1
，

將 試點產 業 範 圍 及 適用 稅 率 彙 總 如 下 :

1
附件 1：《 交 通 運輸 業 和 部分 現 代 服 務 業 營 業 稅 改 征 增 值 稅 試點實 施 辦法 》， 主 要 明 確

了 對 交 通 運輸 業 和 部分 現 代 服 務 業 徵 收 增 值 稅 的 基 本 規 定 ， 包 括 納 稅 人 （ “ 試點企

業 ” ）、 扣 繳 義 務 人 、 應 稅 服 務 （ “ 試點服 務 ” ） 的 具 體範 圍 、 稅 率 、 應 納 稅 額、 納 稅

時 間 和 地 點、 減 免 稅 、 稅 務 征 管 等 各 項 稅 制 要 素 ；



試點產 業 適用 之 增 值 稅 率 現 行之 營 業 稅 率

交 通 運輸 業

11% 3%

1. 陸路運輸 服 務

2. 水 路運輸 服 務

3. 航 空 運輸 服 務

4. 管 道運輸 服 務

部分 現 代 服 務 業

6%
5%

1. 研 發 和 技 術服 務

2. 資訊 技 術服 務

3. 文 化 創 意 服 務

4. 物 流 輔 助 服 務

5. 鑒證咨 詢服 務

6. 有 形 動 產 租 賃服 務 17%

110號通 知 為 增 值 稅 改 革建 立 基 本 架 構 與 方 向 ； 111號通 知 則 提 供 細 部的 指 引 與 實 施 細 則 。 應 注

意 雖然 110號通 知 意 圖 將 所 有 營 業 稅 行業 納 入 改 革架 構 ， 但 111號通 知 及 其 附件 中 並 未 提 及 建 築

業 、 金融 包 險業 、 郵政 通 訊 業 、 娛 樂 業 與 鐵 路運輸 業 等 流 轉稅 改 革之 處理 。 後 續 是 否 有 相 關配

套 函 令 仍 需進 一步 觀察 。

從 稅 種 調整 的 角度 分 析 ， 因 服 務 買受 方 可 抵 扣 進 項 稅 額， 其 將 會 吸 引 試點服 務 的 提 供 者 在 上 海

建 立 業 務 (公 司 )以 便 享 受 上 海 市 流 轉稅 改 革帶 來 的 好 處。 而 從 宏 觀的 角度 分 析 ， 上 海 市 政 府 將

可 獲 得 更 多 改 徵 增 值 稅 的 稅 收 ， 其 將 會 吸 引 並 加 速 其 他 地 區 政 府 考 慮 採 用 營 業 稅 改 徵 增 值 稅 之

轉型 方 案 。

不 同 稅 制 於 試點前 後 之 銜 接

由 於 增 值 稅 和 營 業 稅 的 制 度 差 異 ， 加 之 本 次 改 革試點僅 在 個 別 地 區 的 部分 行業 實 施 ， 必 然 帶 來

試點地 區 與 非試點地 區 、 試點行業 與 非試點行業 、 試點納 稅 人 與 非試點納 稅 人 之 間 的 稅 制 銜 接

問 題。 為 妥 善 處理 好 這 些 問 題， 110號通 知 及 111號通 知 之 附件 2
2
主 要 從 下 列 三 個 方 面作 出 了 安

排 ：

2
附件 2：《 交 通 運輸 業 和 部分 現 代 服 務 業 營 業 稅 改 征 增 值 稅 試點有 關事 項 的 規 定 》， 主 要 明 確 了 各 種 實 際

執 行因 素 ， 如 試點納 稅 人 （ 即 增 值 稅 一般 納 稅 人 ） 混 業 經 營 、 確 認 應 納 稅 銷售 額、 確 認 銷項 稅 額和 進 項

稅 額、 增 值 稅 一般 納 稅 人 認 定 、 與 境 外 服 務 提 供 方 的 扣 繳 義 務 人 有 關的 規 定 ， 以 及 原 增 值 稅 一般 納 稅 人

的 有 關規 定 。



一、 不 同 地 區 之 間 的 稅 制 銜 接 。 納 稅 地 點和 適用 稅 種 ， 以 納 稅 人 機 構 所 在 地 作 為 基 本 判 定 標 準 。

試點納 稅 人 在 非試點地 區 從 事 經 營 活 動 就 地 繳 納 營 業 稅 的 ， 允 許 其 在 計 算 增 值 稅 時 予 以 抵

減 。

二 、 不 同 納 稅 人 之 間 的 稅 制 銜 接 。 對 試點納 稅 人 與 非試點納 稅 人 從 事 同 類經 營 活 動 ， 在 分 別 適

用 增 值 稅 和 營 業 稅 的 同 時 ， 就 運輸 費用 抵 扣 、 差 額徵 稅 等 事 項 ， 分 不 同 情 形 作 出 了 規 定 。

舉 例 而 言 ， 試點企 業 原 提 供 營 業 稅 應 稅 服 務 可 按 差 額徵 稅 者 ， 試點後 可 以 取 得 全 部價 款 與

價 外 費用 扣 除支 付 予 上 海 或 其 他 地 區 的 非試點企 業 價 款 之 餘 額為 銷售 額， 並 以 該銷售 額作

為 增 值 稅 銷項 稅 額的 計 算 基 礎 。

三 、 不 同 業 務 之 間 的 稅 制 銜 接 。 對 納 稅 人 從 事 混 合 或 兼 營 營 業 稅 與 增 值 稅 之 經 營 模 式 ， 分 別 在

適用 稅 種 、 適用 稅 率 、 起征 點標 準 、 計 稅 方 法 、 進 項 稅 額抵 扣 等 方 面， 作 出 了 細 化 處理 規

定 。

舉 例 而 言 ， 兼 營 試點與 非試點服 務 應 分 別 核 算 增 值 稅 應 稅 服 務 的 銷售 額與 營 業 稅 應 稅 項 目

的 銷售 額， 未 分 別 核 算 者 ， 由 主 管 稅 務 機 關核 定 增 值 稅 應 稅 服 務 的 銷售 額； 若涉 及 跨境 服

務 ， 服 務 接 受 方 是 試點企 業 ， 扣 繳 的 增 值 稅 可 作 為 其 進 項 稅 額抵 扣 。 若境 外 服 務 提 供 方 在

中 國 境 內 沒 有 代 理 人 ， 則 以 服 務 接 收 方 為 扣 繳 義 務 人 。

試點方 案 的 影 響

因 為 從 試點企 業 購買服 務 的 企 業 可 以 將 他 們 的 進 項 稅 額從 銷項 稅 額中 抵 扣 ， 『 試點方 案 』 將 很

有 可 能 降低 他 們 的 流 轉稅 稅 負 。 以 下 彙 總 試點企 業 不 同 類別 的 客 戶 （ 服 務 購買方 ） 在 購買試點

服 務 後 產 生 的 流 轉稅 影 響 。

服 務 購買方 稅 務 影 響 商 業 影 響

境 內 增 值 稅

納 稅 人

 這 類服 務 購買方 將 從 『 試點方 案 』

的 實 施 中 獲 益 ， 因 為 他 們 為 購買

試點服 務 而 繳 納 的 增 值 稅 作 為 進

項 稅 額將 可 按 規 定 抵 扣 銷項 稅

額。

 如 果 試點企 業 在 由 營 業 稅 （ 不 可

抵 扣 ） 改 征 增 值 稅 （ 可 抵 扣 ） 減

輕 流 轉稅 負 後 ， 因 此 適當 降低 服

務 價 格 的 話， 這 類服 務 購買方 可

能 取 得 進 一步 獲 益 。



服 務 購買方 稅 務 影 響 商 業 影 響

境 內 營 業 稅

納 稅 人

 這 類服 務 購買方 將 不 得 不 承 受 由

試點企 業 收 取 的 增 值 稅 負 （ 因 為

通 常 情 況 下 增 值 稅 率 高會 高於 營

業 稅 率 ） ， 並 將 其 作 為 購買成 本

來 處理 。

 這 類服 務 購買方 應 考 慮 和 試點企

業 重新 進 行商 談服 務 價 格 。

境 外 服 務 購

買方

 這 點有 關於 中 國 的 服 務 出 口 。 兩

份 檔 均 沒 有 對 此 給 出 明 確 的 規

定 。 有 可 能 某 些 行業 的 試點服 務

出 口 將 可 以 享 受 零稅 率 （ 有 增 值

稅 退稅 ） ， 而 某 些 則 僅 僅 是 免 征

增 值 稅 （ 無 增 值 稅 退稅 ） 。

 如 果 試點服 務 出 口 只 是 適用 免 徵

增 值 稅 處理 的 話， 相 應 的 它 的 進

項 稅 額也 就 不 能 退稅 。 這 一處理

將 極 有 可 能 降低 中 國 試點企 業 在

國 際 市 場 上 的 競 爭 力 。

資誠 觀察

110號及 111號通 知 的 發 布 不 但 為 實 施 流 轉稅 改 革的 『 試點方 案 』 建 立 了 改 革原 則 、 長遠規 劃 和

基 本 框 架 ， 也 為 『 試點方 案 』 提 供 了 具 體的 指 引 和 實 施 細 則 。 鑒於 『 試點方 案 』 將 在 明 年 1月 1

日 開 始 適用 ， 在 上 海 市 有 營 運的 台 商 企 業 可 從 下 列 面向 考 量其 影 響 ：

 試點地 區 與 非試點地 區 交 易 之 影 響

在 進 行試點地 區 與 非試點地 區 交 易 之 影 響 還 須 考 量企 業 成 為 試點企 業 後 供 應 商 與 客 戶 損 益

及 現 金流 量的 影 響 ， 進 而 考 量是 否 需要 重新 調整 與 非試點地 區 的 定 價 策 略 。

以 台 商 企 業 常 見 的 跨境 支 付 台 灣 總 公 司 權 利 金交 易 為 例 ， 若台 灣 總 部提 供 試點地 區 稅 改 後

的 增 值 稅 應 稅 服 務 ,上 海 試點子 公 司 應 承 擔 的 稅 額由 原 來 的 5%提 高為 6%， 但 其 扣 繳 之 增 值

稅 可 作 進 項 稅 額抵 扣 ， 因 此 總 稅 負 成 本 將 因 而 減 少 ， 但 相 關現 金流 量及 定 價 上 是 否 需要 調

整 ， 則 需進 一步 估 算 。

 不 同 產 業 間 交 易 之 影 響

目 前 試點產 業 並 未 囊 括 全 部的 營 業 稅 應 稅 產 業 ， 在 整 個 交 易 環 節 中 ， 若其 中 一個 環 節 的 產

業 適用 『 試點方 案 』 ， 則 對 於 企 業 的 現 金流 與 損 益 將 造 成 重大 影 響 ， 企 業 如 何 依 據 各 自於

產 業 鏈中 扮 演 的 角色進 行損 益 結 構 分 析 進 而 決 定 價 格 的 調整 成 為 整 體商 業 競 爭 的 首 要 課

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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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 各 企 業 是 否 實 際 修 改 買賣雙方 合 約 ， 或 是 重新 議定 款 項 收 付 條 款 ， 建 議企 業 進 行相 關

評估 時 ， 仍 應 多 方 參 考 所 在 地 實 務 及 稅 務 專 家 意 見 。

 企 業 內 部功 能 拆 分 之 影 響

由 於 試點的 現 代 服 務 產 業 包 含 研 發 和 技 術服 務 業 ， 台 商 企 業 可 考 量獨 立 在 上 海 成 立 研 發 中

心 的 稅 負 影 響 。 企 業 內 部職 能 獨 立 成 立 公 司 ， 對 於 集團 轉讓 定 價 、 業 務 管 理 、 資金控 管 都

將 有 極 大 的 影 響 ， 因 此 企 業 可 分 析 其 內 部價 值 鏈， 評估 服 務 供 應 部門 的 移 轉可 行性 及 其 對

於 稅 務 、 業 務 與 財務 的 影 響 。

流 轉稅 制 的 改 革並 非一蹴可 幾 ， 中 國 大 陸 2011 年 度 從 頒 布 「 十 二 五 綱 要 計 畫 」 到 發 布 試點方 案

再 到 110 號及 111 號通 知 的 出 台 ， 正 是 有 計 畫 的 將 此 改 革逐 步 推 行到 全 國 的 過程 ， 未 來 稅 務 機

關是 否 針對 上 述未 明 確 的 議題發 布 更 多 法 規 及 通 知 值 得 產 業 進 一步 觀察 。 此 外 建 議台 商 應 重新

審 視 自身產 業 結 構 ， 評估 服 務 供 應 功 能 的 可 移 轉性 ， 並 與 稅 務 專 業 人 士 事 先 共 同 討 論規 劃 以 免

造 成 稅 務 管 理 失 靈之 結 果 。


